
  

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 
提案成效表 

提案編號：9716B001 
提案獎項 □創新獎  ■精進獎 

提案機關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提案人 

（或單位）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資訊室(主要提案人：路主任申) 

提案主題 北北桃地政資訊整合服務－地政資訊網路ｅ點通服務系統 

提案緣起 

  地政資訊網路服務多年，惟各項服務系統發展期程不同，致

使用者必須至不同網站重複作業，增加時間及手續，為提供一次

到位完整的地政資訊，本處聯合臺北縣政府地政局及桃園縣政府

地政局規劃北北桃地政資訊整合服務系統，提供民眾、金融業、

建築業及不動產經紀業者等圖籍資訊，並整合不同縣市政府地政

資訊為單一入口網站，提供單一簽入功能，民眾透過此系統，只

要 3 分鐘，可輕鬆查詢及申領三縣市認證的電子謄本。另為擴大

服務成效，另可利用 PDA 隨處查詢土地、房屋、地籍、門牌等相

關資料，省時又方便。本系統已於 96 年 12 月 26 日啟用，於制

度面影響廣且具深遠意義，有效提升服務競爭力，可謂一舉多贏

的公共服務。 

實施辦法 

一、法源依據 

  1.依電子簽章法規定，建立電子憑證機制，透過數位電子簽

章取代傳統書面文件及簽名、蓋章制度，提供網路申辦服

務，其核發之電子謄本依據電子簽章法第四條及第九條賦

予其一定之法律效力，與紙本之地籍謄本具相同效力。 

  2.依土地法第 67 條及 79 條之 2 規定之書狀費、工本費及閱

覽費收費基準表，收取使用費。 

二、品質管理 

    為建立高品質管理，以「優質地政、便捷服務」為目

標，成立專案管理，包含PDCA等四個步驟如下： 

1.規劃(Plan)-由本處統籌規劃，邀請臺北縣政府地政局及

桃園縣政府地政局派員組成小組，訂定作業計畫。 

2.執行(Do)-研訂進度表，追蹤管考，分工執行。 

3.修正(Check)-檢討測試，並就相關功能改善並確認，以持

續維護改進。 

4.強化(Action)-強化各項功能服務，舉辦說明會及教育訓

練，增強補弱。 

另得標廠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系統開發依美國卡內基  



  

 

  美隆大學(CMU)軟體工程學院(SEI)所制定的CMMI第3級軟體

成熟度之指導綱要建立本系統管理品質，包括契約審查、需

求確認、系統規劃與設計、測試與確認、系統驗收、產品交

付與安裝、後續維護等工作，本處積極與廠商溝通，維持控

管及建構管理之品質等。 

實施過程 

一、周延性 

  1.房地產係為重要的不動產，一般買賣、設定、繼承、分

割、徵收等，均須向地政事務所查詢或申請地籍、地價、

地籍圖、建物測量成果圖等謄本，以了解產權圖籍狀況。

因應網際網路發展，前經本處於 85 年委外開辦電傳資訊

及 92 年電子謄本服務。實施以來，使用戶及營收每年均

穩定成長，考量各項服務系統發展期程不同，使用者往往

須於不同系統切換，重複輸入查詢關鍵值，增加操作時間

及申請手續，故為提供整合性的服務，讓使用者申請更為

便捷，操作更為便利，實有必要將現有地政服務予以整

合，提供嶄新的服務模式。適逢本處與臺北縣政府及桃園

縣政府原有電傳資訊服務系統契約將屆滿，乃由本處統籌

規劃辦理本專案之委託建置及營運作業事宜，並共同會商

相關徵求服務建議書規範及契約書等，以期完整周延。 

  2.基於縣市未編列相關經費建置系統提供服務，故專案以採

BOT 委託建置及營運方式辦理，經確定招標文件簽會相關

單位認定適用條文不同，產生執行困難，經本處 96 年 7

月 6 日以北市地資第 09631638900 號函，就本案採購金額

認定及適用之法規疑義等報府釋示，又因巨額營收，本府

為本案特殊個案採購金額之認定，轉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釋示，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6 年 7 月 17 日工程

企字第 09600284800 號函示略以「就來函所述 貴府無其

他支出，僅提供地籍資料庫供廠商連結，且不涵蓋資料加

值使用之權利，由民間廠商投資建置營運情形觀之，依政

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10 款認定採購金額，尚屬可

行。至該款所稱之使用價值，得以預估於履約期間之營收

總額認定之。」，故本專案依本府函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函釋辦理，順利完成招標作業。 

二、改善性 

1.提升本專案之軟、硬體設備及相關網路設施、安全防護及

應用系統。 

2.整合統一入口網站，提供單一簽入功能，簡化操作程序，

提供更快速、便捷的服務，並預留未來系統發展空間。 

3.增加便民服務功能，提供服務項目如下： 



  

實施過程   

   (1)地籍地價資料查詢服務(所有查詢資料均可直接列印或

申領電子謄本)： 

     A.地籍地價資料        B.地籍圖資料 

     C.建物測量成果圖資料  D.地籍異動清冊資料 

     E.地籍異動索引資料    F.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 

     G.土地參考資訊檔資料  H.多目標地籍圖資料 

   (2)電子謄本申領列印，提供項目如下： 

A.土地建物登記謄本    B.地籍圖謄本 

C.建物測量成果圖謄本  D.地價謄本 

E.地籍異動索引        F.地籍異動清冊等資料 

(3)提供建物門牌查詢地建號功能，並可將查詢結果直接

申領電子謄本 

   (4)提供電子謄本領件、查驗等功能： 

     查詢申請處理狀況，提供預覽列印、案件下載及案件取

消等動作。並可將電子檔案或紙本上之檢查號上網核

對驗證。 

   (5)提供「地籍地價資料查詢」及「電子謄本申領列印」

統計及查閱功能。 

三、參與性 

  為擴大服務層面，本案服務系統除採 BOT 作業模式外，為提

供民眾便利及多元化的選擇，並採用雙網服務，參與機關及

單位分述如下： 

1. 辦理機關 
  負責草擬相關招標文件、召開相關作業研討及評選會議，

並辦理招標、議價、系統測試、教育訓練、系統驗收及展

示活動等相關作業事宜等。 

(1)主辦機關：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2)協辦機關：臺北縣政府地政局、桃園縣政府地政局。 

2.主標廠商 

負責規劃專案管理、系統開發建置、網路通訊、安全控

管、維運管理、使用服務、推廣行銷、費用處理、研究開

發及加值服務與合作議定等事宜。 

(1)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數據通信分公司 

   (2)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3.協力廠商 

 (1)華安聯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電子謄本申領列印及領

件、查驗、統計等系統功能開發。 

  (2)光特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實施過程 

     負責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及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地籍地價資料查詢服務系統及PDA查詢功能開發。 

 (3)群琁地理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地籍地價資料查詢-全功能

版系統功能開發。 

 (4)康大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地籍地價資料查詢－電子

化版系統功能開發。 

 (5)智信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電子謄本申領列印及領

件、查驗、統計等系統功能開發。 

實際執行

成效 

一、系統功能面 

  1.本系統採用 N-Tier 架構，使用者端僅需瀏覽器及可攜式

文件之原文呈現顯示軟體，無須再安裝設定其他程式，使

用可上網之個人電腦、手提式電腦、PDA 等裝置，透過

Intetnet 或 GSN 網路連結，進行電子謄本申領列印及地籍

地價資料查詢服務。 

  2.透過屬性與圖籍資料，將異質性資料串連整合呈現，使用

者只要透過單一入口，輸入建物門牌或土地地號、或建物

建號，即可獲取三縣市產權資訊，無須轉換資訊平台，即

一次獲取完整之資料。 

 3.提供地籍、地價、地籍圖、建物測量成果圖、建物門牌及

土地參考資訊等資料，屬性與圖形資料可互為點選查詢，

並於同一畫面顯示閱覽，創造直覺、便利性的查詢模式。

  4.提供謄本電子文件下載、預覽、列印，並可上傳檔案查驗

及檢查號碼查詢等功能。 

  5.使用者檢索地段地(建)號、筆(棟)數、人次、時間及列印

謄本張數等記錄，提供網頁查詢閱覽。 

6.增加掌上型網際網路查詢服務(PDA)及歷年地價、土地增

值稅試算功能等。 

二、行政制度面 

    地政資料涉及民眾財產權益，各縣市政府機關管理

所轄之地籍資料庫，作業模式與流程有所不同，彼此間少有

交流串連。為推動整合型之地政網路服務，透過 BOT 委外機

制，隨時供應市場需求，配合修改或汰換系統，使系統發展

具擴充性與加值應用，並考量客戶習慣及區域性，由臺北

市、臺北縣政府、桃園縣政府共同合作辦理，經公開評選由

中華電信與關貿網路公司得標提供雙網營運。 

  網址：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http://ttt.land.hinet.net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http://ttt.land.net.tw 

三、使用管理面 

1.以顧客導向，提供具親和力之操作介面，使用者查詢到的

資料，可由資料內容之關鍵性條件，直接連結進行另一類

型資訊的查詢及列印，無須重新輸入新的查詢條件，節省

使用者時間與費用。 

2.提供24小時查詢服務，使用者可透過系統查詢使用狀況，

了解當日送出之任何一筆資料的查詢結果。 

3.確保查詢資料與地籍資料庫中資料之一致性與完整性，若

接獲與系統相關問題通知時，以電話、E-MAIL、傳真或書

面方式聯繫，並在 4 小時內派員或以電話聯繫與維修或先

行提供備用設備支應。 

  4.提供全年無休的網路服務，節省大眾往返地政機關之時間

及人力成本，建立為民服務到家之典範作業。 

  5.提供客戶服務中心電話諮詢輔導或線上學習，民眾可隨時

得到專業諮詢服務，立即獲得問題解決或接受問題處理。

四、服務成效面 

1.將臺北市、臺北縣及桃園縣三縣市之地政資訊進行大整

合，提供地政資料完整、便捷、安全的服務。 

  2.整合電傳資訊與電子謄本服務，提供民眾一次到位的查詢

及核發謄本服務，大幅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3.加強地政機關與其他機關橫向連繫，減少民眾舟車之苦，

達跨縣市、跨平台，落實單一窗口服務。 

  4.建立電子簽章線上認證功能，結合政府機關憑證管理，提

高資訊安全環境，確保產權登記之時效。 

  5.採資訊委外 BOT 服務，充份應用民間資源，減少政府財政

負擔，卻增加作業擴充性及應變能力。 

  6.地政資訊網路服務ｅ點通，民眾享有便捷資訊，政府增加

財源收入。 

五、以實際案例說明： 

每個月申請查詢次數以 10 萬次為計算基礎，每次節省民眾

往返地政事務所之時間以 1.5 小時計，每年約可節省

1,800,000 小時(1.5*100,000*12=1,800,000)；另以民眾每

次節省之車資、停車費、人力成本等約計 500 元，每年約可

節省 600,000,000 元(500*100,000*12=600,000,000)。又本

系統自96年12月26日起提供服務，本府97年1月及2月

電子謄本營收計約 10,198,798 元，地籍地價資料查詢約

7,647,204元，總計17,846,002元，預估本府每年營收約為

1 億元。又本案契約簽訂 1 期為 3 年，可為本府帶來 3 億元

歲收，實施成效良好。 



  

 

六、以往民眾欲知不動產相關資料，必須分別到各縣市網站或親

洽申請，各網站系統查詢方式及介面不同，使用者必須適應

各項功能介面，地政機關亦須指派專人諮詢服務，作業費時

費工。經系統整合後，不僅軟硬體及網路設備提升，最重要

是民眾操作簡便，達實質便民成果。 

七、突破現有作業模式，將不同資訊服務整合應用，不同縣市地

政資料建立單一入口，並藉由政府憑證管理中心(GCA)發出

之電子憑證及電子簽章加密機制，對地籍謄本作數位簽章，  

    確保檔案不被竄改，使資料在網路上傳輸互動時，具有足夠

的網管措施確保資料安全及謄本效力，同時一網即時查驗地

政資料，具雙管驗證之便利，本項服務措施為全國地政機關

首創，內政部已參採納入後續其他縣市推動。 

八、土地房屋買賣是消費糾紛中最常見的一種，為保護自己財產

權益最簡易的方式，就是資訊取得快速、便捷、完整，本服

務系統整合各類地政圖籍資料，並整合北北桃三縣市房地資

訊，方便民眾進行購屋、售屋、租屋以及日常居住生活等參

考，不僅增加民眾往返便利性，也達成跨機關橫向連繫，政

府服務更緊密結合。 

九、地政資訊網路ｅ點通服務系統 96 年 12 月 26 日在三縣市首

長共同按鈕啟動下已正式施行，民眾不必親到地政事務所，

只要在家或辦公室，就可以透過網路查詢並直接申領列印電

子謄本，這是地政便民措施革命性的大躍進，三縣市地政資

訊系統整合，奠定未來地政機關參與及建議制度之新模式。

  


